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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有效防御和减轻雷电灾害，切实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陕西省气象

灾害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防雷安全

防雷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各类建（构）筑物、

场所和设施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装雷电防护装置，新建、改



建、扩建建（构）筑物、场所和设施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与

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

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以及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

点或者投入使用的建（构）筑物、设施等需要单独安装雷电

防护装置的场所以及雷电风险高且没有防雷标准规范、需要

进行论证的大型论证项目，雷电防护装置未经设计审核或者

设计审核不合格的，不得施工；未经竣工验收或者竣工验收

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二、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措施到位

各雷电防护装置的使用、维护和产权单位要克服麻痹思

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增强安全意识，全面落实防雷安全主

体责任；要建立安全风险防控机制、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和应

急管理机制，提升雷电防护安全管理水平；要及时制定应急

预案，做好应急演练，配备专门人员，做好本单位雷电防护

装置的日常维护工作。

投入使用后的雷电防护装置应当每年进行检测，油库、

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石化等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场

所的雷电防护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检测由雷电防护装置的

使用、维护和产权单位委托取得相关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

有物业服务人的，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物业合同约定对物业

服务区域内的雷电防护装置进行维护管理和委托检测。

三、加强规范管理、提升检测技术水平

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必须持续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

条件，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并在核准范围内从业，开展雷



电防护装置现场检测时，应当由具备相应检测能力的技术人

员进行。取得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认定的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机构在柞水县开展雷电防护装置

检测活动，应在柞水县气象局进行信息登记，并报送检测项

目清单，主动接受县气象局主管机构监管。雷电防护装置检

测机构应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确保检测数据、

结果真实、客观、准确，出具的检测报告应及时上传到“全

国 防 雷 减 灾 综 合 管 理 服 务 平 台 ” （ 地 址 ：

https://www.qgfljg.cn），方便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查询与监督。严禁无资质、超越资质、挂靠资质、租借

资质、出具虚假报告、不按防雷技术标准检测等行为，一旦

发现上述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

四、强化监督检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柞水县气象局要依法履行雷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

理职责，加强防雷安全监管、科普宣传及雷电灾害性天气监

测预警、雷电灾害调查鉴定等工作，要加大对防雷装置检测

活动的监督检查力度，维护防雷装置检测市场秩序。各有关

部门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

切实履行本行业领域辖区内的防雷监管职责，做好各部门、

各系统防雷安全监管工作。各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单

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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